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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立法上重大瑕疵。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

喪失人身自由之人民予以賠償，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就

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七條有所牴觸。是凡在不起訴處分前或後、經治安

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括感

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確屬有據者，均得與

無罪判決確定前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同依該條例第六條比照冤獄賠

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依冤獄賠償法第十一條規定，賠償聲請期間，為自賠償聲請人受

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之日起算二年，而戒嚴期間先後長達三十

餘年，絕大多數之案件均已確定多年，前述二年之聲請期間自應從上開

權利回復條例公布日起算，審議冤獄賠償事件之終審機關，關於賠償

聲請期間之起算，亦持相同見解，不生牴觸憲法問題。至於依本解釋意

旨聲請賠償者，其二年期間則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算，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七八號解釋（88.3.19.）

【解釋文】

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自用住宅用地」，依同法

第九條規定，係指「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

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並未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認定之標準。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謂：「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

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土地者，除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不得有

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者，始准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已納土地增

值稅」，其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

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係增加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無

之限制，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應不予援用。

【解釋理由書】

釋字第四七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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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其自

用住宅用地出售或被徵收後，自完成移轉登記或領取補償地價之日起，

二年內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七公

畝部分，仍作自用住宅用地者，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或

補償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

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又同條

第二項規定：「前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

記之日起二年內，始行出售土地或土地始被徵收者，準用之。」第三項

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於土地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

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之。」明定納稅義務人於符合上述法定要件下，

得依法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

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謂：「土

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除自完成

移轉登記之日起，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准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退還其已納之土地增值稅。」將土地所有權人重購之土地，

是否業經核准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作為准否退還土地增

值稅要件之一。惟按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自用住宅

用地」，依同法第九條規定，係指「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

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而言。土地

所有權人就重購土地是否依法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繳納地價

稅，乃土地所有權人可得行使之權利，土地所有權人重購自用住宅用

地，已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固可於土地所

有權人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時，作為稽徵機關審核是否屬於自用住宅用

地之參考依據。對於應否退稅發生疑義時，稽徵機關仍應查明實際有

無出租或營業情形，土地所有權人亦得證明該土地確供自用住宅之用，

尚不能因未依法申請准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繳納地價稅，遽認該土

地有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之情事。是上開財政部函，以「須經稽徵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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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增加土地

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

律主義，其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至本件據以聲請之

案件，是否符合退稅要件，有關機關仍應斟酌全部相關資料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予以判斷，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七九號解釋（88.4.1.）

【解釋文】

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

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自由。就中關於團體名稱之選定，

攸關其存立之目的、性質、成員之認同及與其他團體之識別，自屬結社

自由保障之範圍。對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

定之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

人民團體法第五條規定人民團體以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而第十

二條僅列人民團體名稱、組織區域為章程應分別記載之事項，對於人民

團體名稱究應如何訂定則未有規定。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執行法律，雖

得訂定命令對法律為必要之補充，惟其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技

術性事項加以規定，不得逾越母法之限度，迭經本院解釋釋示在案。內

政部訂定之「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第四點關於人民團體應冠以

所屬行政區域名稱之規定，逾越母法意旨，侵害人民依憲法應享之結社

自由，應即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之規定，乃在使人民利用結社之形式以形

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理念，進而實現共同目標，為人民應享之基本權

利。結社自由不僅保障人民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成社、參與或不

參與結社團體之組成與相關事務，並保障由個別人民集合而成之結社

團體就其本身之形成、存續、命名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於受不法

之限制。結社團體於此保障下得依多數決之整體意志，自主決定包括名

釋字第四七九號解釋




